
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

沈海波

　　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, 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

同纲领, 而且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。

1992 年,唐培吉和张劲两位先生发表了《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

领试论》一文, 首次提出: “第二次国共合作, 有着共同的政治纲

领。”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,但是,学术界并未给予这一观点以应

有的关注,近年出版的多种论著大多仍沿袭了旧说。笔者认为,对

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,有必要进行深一步的研究。本文

试从几个不同侧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。

一　共同纲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

　　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,历来重视共同纲领的问题。第一

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由于国共两党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

会的宣言作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,所以大革命能够轰轰烈烈的

开展。毛泽东曾总结说:“北伐胜利,基本的原因是那时两党的统一

战线执行了正确的纲领。”

　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,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的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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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毛泽东所说: “为什么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呢? 这是因为现

在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, 中日矛盾超过了国共的矛盾, 超过了资

本家和工人、地主和农民的矛盾。因此,国共再一次合作起来。”

既然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有着共同抗日的前提,那么两党也就具备

了制定共同纲领的基础。为了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稳定性和长

期性,两党也必须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。共同纲领对于国共

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, 中共领导人对此作过许多阐述。

　　1937 年,一个美国人访问毛泽东时提问: “有什么方法可以保

持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再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?”毛泽东回

答:“维持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有四个主要因素。”他在谈第三个因

素时说:“共产党也在过去许多年中学得许多经验。共产党必定用

全力维护并加强民族统一战线。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发动大

多数群众来参加, 这个统一战线是不能持久的。如果有了共同的纲

领又能借民众的合作来加强它,那末这个统一战线就可以保持到

底,以至于完全实现它的目的。共产党一定忠诚地为此而努力。”

1938 年 4 月 5 日,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话时, 谈到能不能实现统

一战线的问题时说: “只要把几件事情办好就行, 第一要有一个共

同遵守的政治纲领⋯⋯”他进一步分析道:“为什么要有这个共同

纲领呢? 我们说, 这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、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

中国的武器。打日本除了飞机、大炮、机关枪之外,还需要有这个武

器;而且这个武器是管其他武器的, 它是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武

器。” 

　　1937 年 6 月 6 日, 张闻天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做报告时说:

“必须根据中国各地的不同环境提出各种各样民族的、政治的、文

化的、军事的共同要求, 建立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组织, 以促进全

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, 并成为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。不要幻想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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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单一的口号与形式去组织所有广大的群众。这里,要反对关门

主义公式主义与千篇一律。”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,要根据各种不

同的情况制定出为各方所接受的全面、具体的共同纲领, 才能建立

起全民族的统一战线, 而不能以空洞的口号来代替共同纲领。他接

着指出:“我们应该成为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的模范与支

柱,成为它的组织者与领导者。只有我们坚决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

共同纲领,我们才能使全中国人民了解我们为民族事业的忠诚。”

“如果国民政府开始发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, 并表示其实行此政

纲的诚意时, 共产党在原则上可以参加这样的政府。”

　　王明对于制定共同纲领的重要性,也发表过许多意见。1937

年 5 月,他在《救中国人民的关键》一文中说:“救中国人民的关键

是将中国人民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, 首先就是

要使国内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(即国民党和共产

党) 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。” 同年 12 月 27 日, 王明

在《挽救时局的关键》一文中说:“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种种原因,

国共两党的合作, 直到现在,还未达到中国现时环境和两党主观愿

望所要求的应有程度。”所以他认为要扩大和巩固国共合作,现在

首先应该采取的具体办法就是“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

线的共同纲领”。 

　　中共中央不仅在理论上对共同纲领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

定,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。1936 年 12 月 20 日,

中共中央对不同地区的地方工作做出指示: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

的发展中,红军将进到友军的区域,对于这些区域的地方工作须根

据于共同纲领,争取群众和友军共同抗日的原则下, 改变地方工作

的内容、方法和方式,以实现红军是民族革命中领导的与团结的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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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,是抗日武装中的模范。”并且要求: “红军到达的友军区域应即

宣布抗日纲领。” 这说明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,工

作的方法必须以共同纲领为行动依据。

　　从以上情况来看,中国共产党显然是把共同纲领视作建立统

一战线的必要前提。离开了共同纲领的统一战线,是无从谈起的,

所以,从理论上分析,那种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领的观

点,显然有失偏颇。

二　抗战前夕国共两党对共同纲领的酝酿

　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,国共两党就一直试图制定出

一个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合作纲领。当然,中共在这中间所做的工作

更多一些。

　　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,中共即为国共两党达成共识而做

准备。1936 年 12 月 27 日,中共中央指示全党:“应准备实现一切

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,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

新环境。” 1937 年 2 月 15 日至 22 日,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

京举行。中共中央于 2 月 10 日向会议发出专电,提出了制定国策

的建议: (一)停止一切内战,集中国力,一致对外; ( 二) 保障言论、

集会、结社之自由,释放一切政治犯; ( 三) 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

代表会议,集中全国人材, 共同救国; ( 四)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

切准备工作; (五) 改善人民的生活。同时, 中共向国民党做出如下

保证: ( 一)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; (二)

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, 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, 直接

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; (三)在特区政府区域内,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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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; (四)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, 坚决执行
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。 以上各项建议和保证, 实际上就

是

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具体纲领。王明曾明确地说:“中国共产党

给三中会全会的电报,便是提议两党合作的具体纲领⋯⋯不仅提

出唯一能达到国内和平统一以便其御外侮的正确纲领, 而且在本

身方面作了许多最重要的政治让步。”

　　国民党三中全会虽未对中共中央的来电提出公开意见,但是

会议在制定内外政策上还是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中共对这次

会议做出了积极的评价,认为: “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一个有重大意

义的会议。虽然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,没有明确性和具体性,没

有坚定的方针,没有批评自己过去的政策和错误,有许多非常含混

的语句,但无论如何它是表示国民党政策开始转变。”“在对共产党

问题上——虽然指责我们,但提出了四个条件,表示可以进行谈

判,在他的四个条件与我们给三中全会的通电, 原则上是相当接近

的,因此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确定。” 这表明, 中共在政治上的让

步和国民党政策的改变,为国共合作和共同纲领的制定打下了基

础。

　　1937 年 2 月 15 日, 中共中央又对拟议的共同纲领进行了如

下的解释:“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, 施行普选的民主制度,并不能

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, 而要继续保障之。红军改名为

国民革命军, 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份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

导,而要继续保障之。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,并不能恢复苏区

土地剥削制度,而要继续保障土地落在农民手中。但在全国执行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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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,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。” 为了

适应新形势的需要,中共表示:“在统一战线区域,我们只能有一个

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。这个统一战线纲领, 应依照各地区不同的环

境与群众斗争的情况而使之具体化。过去党的十大基本纲领, 目前

应该为统一战线纲领所代替。” 1937 年4 月 15 日, 中共中央又在

《告全党同志书》中指出:“为了唤醒全国人民参加抗战,中国共产

党必须依照目前的情况,提出能够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切身的经济

政治文化利益的纲领, 并为这些纲领的具体实施而奋斗。这种纲领

的具体实施, 不但不妨碍争取民族革命胜利的最高利益, 而目标是

为了这个利益,这些纲领的实施,成为迫切的需要。” 可见中共为

共同纲领的制定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上的准备,并且准备在自身方

面做多种政治上的让步。

　　此后,在国共两党进行的几次谈判中, 共同纲领问题一直是双

方重要的讨论内容。1937 年 2 月至 3 月,周恩来与顾祝同、张冲在

西安谈判时表示: 中共可以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,停止武装暴

动及没收地主土地,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。4 月, 周恩来与蒋

介石在杭州进行谈判, 周先请宋美龄转递中共的书面意见书给蒋。

中共在意见书中作出六项承诺, 并要求国民党方面答应五项保证,

其基本点大致与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相同。周与蒋

谈话时着重说明: “中共拥蒋的立场,系站在为民族解放, 民主自

由,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。”! 蒋听后表示希望“商量一

个永久合作的办法”。周回答,“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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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”。于是,蒋要周赶快“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”。

　　杭州会谈结束后, 周恩来于 4 月初回到延安,向中共中央政治

局扩大会议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。会议认为谈判结果尚好,遂商议

决定:“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( 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

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) , 征求蒋的同意, 并提议在

这个纲领基础上, 结合新的民族联盟(或党) ,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

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, 共同推举蒋为领袖。”

　　6 月 4日,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

国民族统一纲领草案》抵达庐山, 将草案交给蒋介石,继续谈判国

共合作的有关事宜。蒋介石则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,并表示:

“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,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,然后执行, 关于

纲领问题,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。” 周恩来于 6 月 18 日回延安向

中共中央汇报。中共中央研究后决定:“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

同盟会,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,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

治基础”; “同盟会组织原则,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, 可同意国

共双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,另以蒋为主席,承认其依据

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。”中共中央还决定周恩来和博古、林伯渠、董

必武再次见蒋,“以便讨论纲领与蒋切实商谈国防计划及修改和召

开国防会议问题”。!

三　抗战初期中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而努力

　　七七事变爆发后,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共两党迅速达成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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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1937年 9 月 22 日,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正式发

表。次日,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,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。

由此,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。

　　这时,虽然国共两党未及制定出具体的共同纲领,但两党合作

的共同点还是被确定了下来了。中共做出了四项保证,蒋介石也同

意中共宣言中提出的三大奋斗目标: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

解放,实现民权政治,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。所以毛

泽东当时曾说:“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,民众运动的开放⋯⋯至今

还没有实现”,但是“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,宣

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, 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,建立了必要

的基础。共产党的宣言,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,而且将成为

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。”

　　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没有具体的纲领,两党遇事临时协商,这

毕竟不利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, 易于产生矛盾和分歧。因此, 中共

为共同纲领的最终制定做了大量的工作。1937 年 8 月 22—25 日,

中共洛川会议制订并通过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。同时, 毛泽东指

出:“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。然而要实现全面

的民族抗战, 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,必须全国上

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, 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

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

救国纲领。”

　　中共制定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后,积极促动国民党接受这一

纲领。9 月 25 日,中共中央在讨论参加政府的问题时决定:“只有

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,

即在今天的国民政府( 甲)接受本党所提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

内容, 依据此内容,发布施政纲领时; ( 乙) 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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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示实现这一纲领的诚意和努力, 并在这方面获得相当成绩时

⋯⋯中共才能去参加。”同时又指出: “共产党中央及地方党部和国

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, 在一定的共同纲领并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下,

可以组织统一战线的组织——共产党应该经过和国民党的这种共

同行动,以达到国共两党的合作。” 这说明,中共认为要深化

国共合作,就必须以共同纲领为基础。

　　9 月 29 日, 毛泽东再次强调,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

制定一个共同纲领。他说:“现在的任务,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

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, 据此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, 并真

正而不二心地、切实而不敷衍地、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。”他指

出,这个共同纲领就是: “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

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。”他还指出:“这个纲领之在全

国范围内实行,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, 因为国民党现在还

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。” 这表明中共虽然为共同纲

领定下了基调,但同时认为共同纲领必须经过国民党的同意才能

正式颁布实施。

　　为了能尽快促成国民党颁布一个共同纲领, 中共进行了大量

的工作。1937 年 10月,毛泽东提出:“共产党的责任,在于大声疾

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,务使真正革命

的三民主义、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,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

行起来,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” 11 月 1日,中共中

央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,希望以中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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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制定“具体国防纲领”。 12 月 27

日,王明著文指出,应“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

纲领,“以“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”。

　　1938 年 3 月 25 日,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

指出: 要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 “首先即须发布以孙

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,作为

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。再在这一纲领下,遵照孙先生

过去联共的精神,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

放同盟”。 中共对国民党的这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寄予了希望,

认为它将使国民党的政策朝着进步的方面转变, 并有望颁布共同

纲领。所以中共中央在给刘晓的指示中说:“国民党内现正酝酿着

改革党务的倾向, 临时大会或将使这种倾向表面化, 我们将向他们

提议在共同纲领下, 组织各党的保持自己独立性的民族革命联盟

之类的政党, 以实现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。”!

四　具有共同纲领性质的《抗战建国纲领》

　　中共为共同纲领的制定所做的努力, 促使国民党内部出现了

改革的倾向。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开始认识到, 只有营造开明

的政治环境, 重视改善人民的生活,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抗日力量,

才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其作用。为此,把抗战与建国联系在

一起, 蒋介石提出建设新国家的三个目标:第一是实现民族独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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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集中全民族各阶层的力量,把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来,排除

一切的侵略压迫, 造成完全自由、独立的国家”。第二是实现民权平

等,“要使中国国民都能够享受充分的民权,先要由国民全体解决

民生需要和民族的问题,来奠定民权基础, 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”。

第三是实现民生自由, “人民一切的生活需要,都能得到均等普遍

的满足,不受任何的限制,不感到任何的缺陷。 他说的这三个目

标,实际上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, 这与中共的《抗日

救国十大纲领》的基本原则相符合。可见, 国共双方通过共同纲领

的条件日趋成熟。

　　1938 年 3 月 29 日,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开幕。4

月 1 日,会议通过了《抗战建国纲领》。纲领分为总则、外交、军事、

政治、经济、民众运动和教育七个部分共 32 条。过去,人们普遍认

为《抗战建国纲领》是国民党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。笔者认为这

种观点有失偏颇, 因为它虽然是国民党单方面宣布的施政纲领,但

由于其基本顺应了各党派、各阶层人士的呼声, 所以具有相当积极

的一面,也为各方所接受。特别是中共对这份纲领给予了很高的评

价,这是因为,它与中共提出的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,在基本原则

方面是一致的。为了说明这一点,可略作比较如下:

　　在外交方面, 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提出:“在不丧失领土主权

的范围内,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

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。” 《抗战建国纲领》则提出:“本独立自主之

精神,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, 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

同奋斗。” 

　　在军事方面,前者提出:“武装人民,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,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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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主力军作战。”并且要求: “动员全国陆海空军, 实行全国抗战。”

后者则提出: “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,使全国官兵明? 抗战建国之

意义,一致为国效命。”又指出:“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,在各战

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, 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,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

捍御外侮之效能。”

　　在政治方面, 前者主张“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”、“实

行地方自治, 铲除贪官污吏,建立廉洁政府”等。后者提出:“组织国

民参政机关”,“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”, “整饬纲纪,责成各级

官吏忠勇奋斗,为国牺牲。”

　　在经济方面, 前者主张:“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, 发展农村经

济”,“提倡国货,改良土产”,“取缔奸商,反对投机操纵。”后者也提

出:“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”,“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”,“鼓励轻

工业的经营, 并发展各地之手工业”, “严禁奸商垄断居奇, 投机操

纵。”

　　在民众运动方面, 前者主张:“全国人民除汉奸外,都有抗日救

国的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。”“全中国人民动员

起来,武装起来,参加抗战, 实行有力出力, 有钱出钱,有枪出枪,有

知识出知识。”后者则指出: “发动全国民众,组织农、工、商、学各职

业团体,改善而充实之,使有钱者出钱,有力者出力, 为争取民族生

存之抗战而动员。”“在抗战期间,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

令范围内,对于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。”

　　在战时教育方面, 前者主张:“改变教育的旧制度、旧课程,实

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、新课程。”后者则提出:“改订教育

及教材,推行战时教程, 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, 提高科学的研究

与扩充其设备。”

　　通过上述对比,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共两个纲领的主要内

容是基本一致的。当然国共两个纲领间还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。比

如中共主张在外交上实行国际主义, 提出: “拥护国际和平路线,反

对德日意侵略阵线。”而国民党则持相反态度,提出: “对于世界各

·87·



国现存之友谊, 当益求增进, 以扩大对我之同情。”这实际上是对

德、意仍抱有幻想。又比如中共主张“减租减息”,而国民党对此则

根本不予理会。这种不同是国共两个不同政党间所必然存在的分

歧点。应当承认, 国共两个纲领的共同点还是主要的,也正是因为

如此,中共在《抗战建国纲领》颁布后立即给予了积极的响应。

　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,中共中央立即于 4 月 18 日

向党内指示: “我们对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宣言与纲领应取如下立

场: ( 一) 立在主动地位, 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,指出其基本精

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。(二) 用一切方法推动其具体实施, 并自

己提出实施的具体办法, 表示我们是实施纲领的最积极的力量。

( 三) 发挥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,并根据之以回答及反驳一切对于

我们之攻击。(四)关于其中反对阶级斗争与反对国际主义的理论

以及其他缺点,应给以侧面的、适宜的解释。(五)赞助国民党的进

步与扩大⋯⋯” 4月 28 日,中央又向长江局发出指示说:“今天全

国政治总的方向是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, 国民党纲领的基本精神

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, 在这个方向上说来,我党十大纲领( 除此纲

领外还没有其他整个纲领) 同国民党纲领应说基本上是一致的。我

们坚决赞助其实现,亦即为此。至于其中缺点与不足处, 我们在赞

助的基本方针下,给以充实与发展;其中错误处, 亦应在此方针下

给以侧面的解释与适当的批评。”“今天的中心策略, 不是要国民党

定出一个更完善的纲领,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, 帮助国民党实

施这个纲领,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。” 可见, 中共对于《抗战建

国纲领》是持肯定态度的, 虽然认为它存在着不少缺点, 但还是准

备帮助国民党实行这个纲领。

　　1938 年 5 月,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时说:“要有一个政治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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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。现在已经有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,又有了一个《抗战建国纲

领》,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, 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

起来。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,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

到底的。” 这是明确地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和《抗战建国纲领》

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。这说明,随着国民党《抗战建国纲

领》的颁布,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初没有共同纲领的局面宣告结束

了。6 月 15 日,王明、周恩来、博古 3 人发表公开意见说:“我们赞

成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共同纲领的基

础。” 7 月5 日,毛泽东、王明等 7 位当选为参政员的共产党人,联

名致电国民参政会陈述意见, 说: “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颁布的

抗战建国纲领,不仅本党认为其战时施政方针与本党在抗战时期

的纲领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, 而且其他党派亦曾表示赞同。” 

　　王明曾就共同纲领产生的经过作过详细的回顾,他说:“关于

纲领问题,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,我们党的代表曾与国民党的

领袖和负责同志, 作过多次的意见交换。去年秋季, 中央政治局曾

向国民党提出过一个根据三民主义原则的包括四十余条的纲领草

案;今年春季,我党中央代表团与国民党的几位中央代表同志又曾

经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包括抗战建国许多重要原则的纲领草案;

虽然这两个草案,我们均未曾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正式

意见, 但是今年三四月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

领,可以说实际上在基本原则方针方面,与两党负责同志过去一年

多所再三交换过意见的纲领草案的内容, 大致是一致的。”王明最

后总结说:“正因为如此,所以关于两党合作的纲领问题, 现在已经

有了进一步的具体解决方案,即是可以拿抗战建国纲领作为两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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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期间共同努力的基础。” 王明的话是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

会上的发言。由此也可以证明,抗战建国纲领虽然不是国共双方共

同颁布的,但由于其基本包含了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的内容, 所以

在当时来说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和积极性,也为中共所承认和实行。

因此,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纲领,应该是没有

疑问的。

五　中共是共同纲领的坚决执行者

　　毛泽东曾于 1937 年 9 月说过:“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,还没有

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, 去代表国民党的

统制政策。” 这是针对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没有共同纲领的特殊

情况而言。但是有许多学者据此认为,第二次国共合作没有共同纲

领。显然这种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。

　　《抗战建国纲领》颁布后, 中共不仅承认其为抗战期间国共双

方的共同政治纲领,而且以实际行动成为共同纲领的坚决执行者。

1938 年 11 月, 毛泽东在批评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的错误时说:

“在敌后, 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( 例如《抗战建国纲

领》) ,独立自主地去做,无法‘一切经过’。” 1940 年 2 月 1 日,毛

泽东在批驳国民党内有关取消共产党的论调时说:“立于国防之最

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, 屏障中原、西北,保卫华北、江南,坚决

实行三民主义与《抗战建国纲领》者, 非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与

边区乎?”! 同年 2 月 7 日, 毛泽东又强调指出: “为了进步,就要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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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倒退,反对把三民主义和《抗战建国纲领》束之高阁⋯⋯” 这些

话清楚地表明,中共是《抗战建国纲领》的真正执行者。

　　中共不仅正确地实行《抗战建国纲领》, 而且以之作为反击顽

固派攻击的武器。毛泽东曾指出中共在宣传问题上应掌握下列纲

领: (一)实行《总理遗嘱》,唤起民众, 一致抗日。(二)实行民族主

义,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,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, 对内求

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。(三)实行民权主义,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

对自由,民选各级政府,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。

(四)实行民生主义,废除苛捐杂税,减租减息,实行八小时工作制,

发展农工商业,改良人民生活。( 五)实行蒋介石的“地无分南北,人

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”的宣言。毛泽东接着指

出:“这些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, 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。但

是除了抗日一点外,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, 只有共产党和进步

派才能实行。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, 但是许多

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。”“这

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,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

动的纲领。” 正是由于中共坚决执行了共同纲领, 并以其为回击

顽固派的有力武器,才使自己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。

　　综上所述, 共同纲领的形成过程及中共对待《抗战建国纲领》

的态度,都表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,共同纲领是客观存在的,

它就是和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》基本一致的《抗战建国纲领》。从共

同纲领的执行情况看, 中共是坚决的执行者,而国民党则并不能完

全地予以执行。至于后来国共关系的曲折变化, 共同纲领是否还能

发挥它的效用,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(作者单位: 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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